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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拟对国有资产报告数据专业技术核查服务项目所需相关服务进行自行采购，现将采购需求进行公示，并接受有意向的供应商报名：
一、项目名称：宝安区财政局国有资产报告数据专业技术核查服务项目
二、采购内容：
1.协助开展宝安区450家左右预算单位资产年报月报编报的技术操作培训，处理遇到的各种系统技术问题，汇总核查年报月报数据并处理问题数据。
2.协助参与上级财政部门及宝安区财政局组织的资产年报、月报会审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及数据治理相关工作，做好应急技术预案并负责具体实施。
3.根据宝安区实际及宝安区财政局需求，提供资产动态监控信息系统监控指标配置服务，对监控信息进行初步汇总、核实、分析，协助宝安区财政局及各行政事业单位完成资产动态监控相关工作。
4.根据宝安区实际及宝安区财政局需求，提供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系统评价指标配置服务，对绩效评价信息进行初步汇总、核实、分析，协助宝安区财政局及各行政事业单位完成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相关工作。
三、采购预算：34.8万元/年（全包服务价）
四、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3年，合同每年一签，上年服务验收合格可续签下年合同。首年合同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暂定）。合同存续期间，如宝安区财政局无需供应商继续提供该项服务，则合同终止，费用按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折算。
五、评审方法和定标方法：本项目评审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分标准详见附件），最终中标供应商为1个。
六、供应商资格条件及要求：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的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税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在《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注：信息查询渠道为“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深圳信用网”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
4.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未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得转包、分包。
七、报名截止日期：2025年12月4日18时00分。
八、材料清单：
　　　1.投标函、报价清单、项目组成人员名单、评审一览表（每页盖章）。
　　2.执业证书或营业执照（每页盖章）。
　　3.法定代表人证明、授权代表人证明（每页盖章）。
　　4.投标及履约承诺函（每页盖章）。
　　5.评审证明材料（加盖骑缝章）。
　　6.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9、 报名方式
供应商根据采购需求编制投标文件，一式五份，密封后送至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
10、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沈工
联系电话：29637312
地址： 宝安区宝城二区湖滨路31号财政局
 
附件：1.宝安区财政局国有资产报告数据专业技术核查服务项目评分标准
2.投标文件格式
      3.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